








我为什么写北魏	

名列“二十四史”的《魏书》，是一部记载北魏帝国兴衰始末的史学著作。这部书的作

者——时人称为“惊蛱蝶”的北齐大才子魏收，素来狂悖不羁，一贯恃才傲物。他受北齐文

宣皇帝高洋之命编撰《魏书》。在这部书中，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是浑然不将任何一

位帝王将相放在眼中，但当其笔触写到北魏孝文帝时，他却充满敬仰地赞叹道：“其经纬天

地，岂虚谥也！”而《北史》的作者——唐朝的李延寿，也以同样的情怀沿用了这句评语。 

“经纬天地”的北魏孝文帝，比之一统华夏的秦始皇、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济世安民的

唐太宗，毫不逊色。 

可事实却是，北魏孝文帝的名声远不及这三位，中国人皆知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

知道孝文帝的人却不多，大抵因为世人总喜欢将“帝王功业”与“领土疆域”联系起来，而

北魏孝文帝并非开疆拓土、武功赫赫的帝王。 

可即便如此，他依然堪称是一代明君、仁君、雄主。 

明，是说他从善如流，是非分明； 

仁，是说他上抚百官，下恤黎庶； 

雄，是说他锐意革新，乾纲独断。 

作为帝王，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的百姓幸福。 

北魏孝文帝不是汉人，他的家族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但他却抛开狭隘的民族立

场，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对待他的臣民。他深知，经历了长达二百年战乱的中华大地，

不能再有无谓的流血和牺牲。于是，他不惜以“消灭”他的民族为代价，来换取一种在他看

来价值甚高的共存。 

中华上下五千年，数十个王朝，却唯有北魏能孕育这样大情怀、大作为、大建树的帝王。 

中国每个王朝都有其独特的气质：周朝朴拙，秦汉刚健，魏晋散逸，隋唐雄浑，宋明市

井……而谈及北魏王朝，却唯有“神奇”一词最为贴切。 

拓跋鲜卑金戈铁马，在强胡林立的北方大漠脱颖而出，建立北魏王朝，一统北国，兼治

胡汉数个民族，开启中国多民族共治之先河；他们本是目不识丁、结绳记事的游牧民族，却

将汉字艺术推到一个极致高峰，孕育出让人叹为观止的魏碑书法；他们骁勇强悍，嗜好杀戮，

却又是虔心礼佛的佛教徒；丢掉经卷，拿起屠刀，又开中国“三武灭佛”之先驱；放下长剑，

摇身一变，便是伟大的艺术家，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刀刀惊天动地；他们的

歌喉高亢苍凉，《木兰诗》和《敕勒歌》在中国北方久久传唱；铸剑为犁，他们也是伟大的

文学家和科学家，《齐民要术》和《水经注》，既是辞藻优美的文学精品，也是资料翔实的科

学巨著…… 

崇文尚武，亦无过于此；大气雍容，开盛唐先河！ 

就让我们从拓跋鲜卑的遥远传说，开始一部恢宏壮阔的王朝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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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拓跋鲜卑	

1 南迁时代 

本书的主人公是鲜卑族，确切来说，是鲜卑民族中的一支——拓跋部，即“拓跋鲜卑”。 

拓跋鲜卑是一支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是一个近代才传入中国的词汇，是许多以迁徙放牧为生的民族的共有称呼

——这是与汉民族完全不同的族群。所处环境不同，导致文化不同；文化不同，导致心理不

同；心理不同，导致习俗不同。建立了强大文明的汉民族认为自己居于天地之中，是最顺应

天道的族群。于是，这些温厚的农夫和文雅的士子，就不免戴着有色眼镜称呼这些异族人为

“蛮夷”“戎狄”，并称其“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汉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不同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在婚姻问题上，汉民族提倡女人忠

贞节烈，游牧民族却能在这个问题上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游牧民族对待寡妇的态度是不

能有寡妇：父亲死了庶母要嫁给儿子，哥哥死了嫂子要嫁给弟弟，而这种习俗在汉人眼中叫

作“伤风败俗”，是奇耻大辱。 

然而，另一方面，汉民族却又不吝溢美之词，赞美游牧民族为“天之骄子”，对他们的

骁勇善战有生动而形象的描述。 

笔者以为，在民族形象上，汉民族与游牧民族最大的区别，不是“左衽”“右衽”的服

饰之别，也不是“守节”“改嫁”的风俗之别，而是深刻体现在两种动物上：游牧民族的标

志性动物是马，汉民族的标志性动物是牛。游牧民族骑马射猎，汉民族赶牛耕种。骑马的来

去无影，迅猛桀骜；赶牛的不急不缓，沉稳刚毅。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两个族群之间的征战挞伐不绝不休：汉民族有白登之困，也有骠骑

将军漠南、河西大捷，游牧民族有颉利可汗被俘，也有陈兵渭水、震动长安；汉民族曾骑着

战马，踏过匈奴的王庭，游牧民族也曾入主中原，侵略中原王朝的都城；汉民族让游牧民族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游牧民族让汉民族“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这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然而汉人手中的刀剑，似乎远没有游牧民族的箭镞来得灵便。

有西方学者认为，一直到公元十八世纪，农耕民族才在世界范围内战胜了游牧民族——在工

业革命的滚滚浓烟中，这些天之骄子的苍凉背影悄悄地消失了。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二者的关系，那笔者只能借用李后主的一句词了：剪不断，理还乱！ 

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怀。 

在中国史书的记载中，很多游牧民族都和汉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司马迁在《史

记》中就说匈奴是大禹的后裔，这一点未必可靠，却从侧面反映出二者的复杂牵绊。《魏书》

作者魏收在北齐朝廷做官，而北齐皇室是鲜卑化的汉人，并尊北魏为正统，故而魏收在描述

拓跋鲜卑时，就收入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事实”：拓跋鲜卑源出于中原的上古帝王。而唐朝

的李延寿在写《北史》时之所以沿用这种说法，也是因为李氏家族曾出仕北魏且有鲜卑血统。 

魏收和李延寿皆言之凿凿地声称：拓跋鲜卑，这个来自北方幽远之地的游牧民族，和司

马迁笔下的匈奴一样，是地道的“炎黄子孙”。黄帝有个儿子叫昌意，昌意将自己的小儿子

分封到北方大漠。这一支系到了大漠，过起了迁徙射猎的游牧生活。他们结绳记事，口传历

史，与中原风土大相径庭，但他们一直坚信自己出身高贵，是黄帝后裔，因黄帝以土德而王，

那么“黄帝后裔”就是“地土之后”。在鲜卑语中，“土”发音为“拓”，“后”发音为“跋”，

所以他们就以“拓跋”作为部族的姓氏，此即拓跋部的由来。 

但更为可信的史料是，鲜卑人出自东胡。东胡原本生活在现在的蒙古高原，民风剽悍，

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和燕国曾深受其害。后来匈奴崛起，在游牧过程中，两个民族不期而遇，

为争夺水草而发生征战，东胡战败，遂分溪两部，一部退守大乌桓山（今大兴安岭南段），

一部退守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北段），各自以居住地为族号，就是乌桓族和鲜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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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并不是“大一统”民族，而是由许多大小不等的部落组成

的联盟，拓跋部只是其中之一。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鲜卑族群曾一度在地域上分为三大部：

西部鲜卑、中部鲜卑和东部鲜卑。其中，西部鲜卑主要是指河西鲜卑和陇西鲜卑，包括吐谷

浑部、乞伏部和秃发部；中部鲜卑主要是指拓跋部，此外还包括后来摆脱拓跋部控制的柔然

部族；东部鲜卑主要是宇文部、慕容部和段部。 

在最初，拓跋鲜卑人并没有“拓跋”一词的概念，其他部族对他们的称呼为“索头”，

“索”就是辫子，说明其时的拓跋部有留发辫的习俗，后来的契丹、蒙古也有类似习俗。到

了东汉，匈奴分成南北两部，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内附中原，一路游牧迁徙的鲜卑人于是填

补了匈奴故地，并与留守故地的匈奴人通婚，繁衍了新的一代鲜卑人，称之为“拓跋”，即

“鲜卑父、匈奴母”之意，这表明拓跋鲜卑有匈奴血统；而至于“黄帝之后”一说，多半是

后来拓跋氏为顺利入主中原而进行的附会与加工。 

《魏书》和《北史》在记述拓跋部先祖时提到，拓跋始均做部族酋长（鲜卑人称为“大

人”）时，曾帮助中原的帝尧驱逐女魃部族，立下了很大的功勋，帝舜还给了拓跋始均一个

官职以示嘉奖。这个故事不但不可靠，而且不可考，但从这个口口相传的故事可以看出，拓

跋鲜卑对中原有很强的仰慕之情——他们以祖先“出仕”中原为荣。 

似乎，这是历史所提供的一个暗示。 

酋长之位传到拓跋毛，拓跋鲜卑的实力已相当雄厚，统御三十六部族、九十九大姓，兵

强马壮，威震漠北。又过了几代，到了东汉中叶，酋长之位传给了拓跋推寅，拓跋推寅是个

有头脑的首领，他的名字“推寅”即鲜卑语“钻研探究”之意，显然，在族人眼中，他充满

智慧，是一位智者式的首领。拓跋推寅见部族的生存环境如此恶劣，于是毅然率领族人进行

南迁，他和族人一路辗转，到达的第一站是大泽（今内蒙古达赉湖），可大泽之地昏黑低湿，

到处都是湖汊沼泽，环境恶劣，这里不是拓跋推寅心目中适合繁衍生息的地方，稍做准备之

后，他还想继续南迁，可还没动身就去世了。 

但是，一个信念却深深铭刻在他的子孙后代心中，那就是：永远不停下自己的脚步，要

去寻找属于我们的人间乐土！ 

从此，拓跋鲜卑就走上了一条不断向南迁移的道路，并且在不断南迁的过程中，一步步

靠近中原，靠近那流奶滴蜜的天朝上邦！ 

又过了几代，拓跋邻做了酋长。 

有一天，拓跋邻在自己的领地上巡视，忽然遇到了一位“神人”。神人对他说：“你的领

地恶劣异常，并非宝地，你应该去寻找更肥美的土地，建造你的牙帐。”这个故事在《魏书》

和《北史》皆有记载，很明显是杜撰的神话故事，而根据史家惯用曲笔的传统，笔者怀疑这

件事的事实则是：拓跋部遭遇了另外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有可能是匈奴别部），结果战之

不敌，无奈之下，不得不继续迁徙。 

但此时拓跋邻年老力衰，自知没有精力，便将这个重任交给了儿子——拓跋诘汾。 

拓跋诘汾遵守父亲的命令，带着族人继续迁徙。迁徙之路异常艰苦，山高水远，千难万

险，但艰难险阻没能阻挡拓跋先民坚定的步伐！拓跋诘汾和他的族人，披荆斩棘，克服重重

困难，终于来到一片水草肥美的草场，这里就是前文所说的匈奴故地——呼伦贝尔大草原。 

拓跋鲜卑在这里落脚之后，生活渐渐安定富足。一天，拓跋诘汾带着族人去打猎，却见

一辆华盖宝车从天而降，然后从车上走下一位美丽女子，自称天女，受天命与拓跋诘汾做夫

妻。面对送上门的好事，拓跋诘汾没有犹豫，和天女姑娘做了一夜露水夫妻。第二天，天女

临别前与他相约明年此时此地相会，而后驾车飞天而去。第二年，拓跋诘汾如约而至，那女

子果然在老地方等他，并抱着一个男婴。“看，这是您的儿子——您的后人必当世世代代为

帝为王。”说罢离去。拓跋诘汾抱着孩子既茫然又憧憬。因为有这样的故事，所以当时人们

传扬说：“诘汾大人无妇家（妻子的娘家），力微大人无舅家！”这个“力微”就是拓跋诘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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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女”所生的儿子——拓跋力微。 

很明显，这又是一个杜撰出来的神话故事。但是，神话并非空穴来风，在了解“拓跋”

一词的含义之后，不难推测，这里的“天女”，其原型其实是一位现实中存在的匈奴女子，

也就是说，拓跋力微的母亲是匈奴人，而这一段天仙配，不过是后人为美化拓跋力微的出身

所编造的一个美丽故事罢了。 

匈奴人的剽悍善战早为中国人所熟知，而鲜卑人也并非等闲之辈，这两个强大游牧民族

的水乳交融，将给中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非比寻常的时代，正在北方草原悄悄酝酿。 

2 拓跋力微 

拓跋鲜卑将拓跋力微尊为始祖，可见这个人对于拓跋鲜卑之重要。那么，拓跋力微到底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北史》说他“有雄杰之度”，《魏书》的说法除了有雄杰之度外还有一句：“时人莫测。” 

拓跋力微有英雄豪杰之相，高深莫测，不同常人，是个有抱负、有远见、有谋略的草原

枭雄。 

有抱负、有远见、有谋略，必定有思想；而有思想的人，大多深沉。根据游牧民族一贯

的性格，大部分人活泼好动，热情开朗，所以游牧民族大都能歌善舞。但拓跋力微之所以让

“时人莫测”，或许就是因为他与别人不一样，沉默寡言，不喜声张，每当别人载歌载舞之

时，他却在角落里黯然销魂，在旁人看来，这位首领，很深沉，很酷。 

拓跋力微一生中做过许多事情，但做得最漂亮的，当属以下三件—— 

第一件，舍生让马。 

当时居于拓跋鲜卑西部的一个大部落喜欢恃强凌弱。一天，他们忽然对拓跋部发动袭击，

拓跋力微措手不及，全族溃败，于是他只能带着一些亲兵狼狈地逃到了附近的没鹿回部（位

于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没鹿回部的首领叫纥豆陵（鲜卑姓，后改为汉姓窦氏）宾，收留了拓跋力微。 

后来，纥豆陵宾带着拓跋力微一起攻打西部，却惨遭失败，逃跑时，纥豆陵宾不慎把坐

骑弄丢了，只好徒步逃命。拓跋力微就把自己的坐骑交给一个部下，让他转送给纥豆陵宾。

纥豆陵宾骑上战马，逃回大本营，随后便立刻悬赏，寻找让马之人。但拓跋力微却好像什么

事都没有发生，没有站出来承认。 

终于有一天，有人告知纥豆陵宾送马之人正是拓跋力微，纥豆陵宾大吃一惊，立刻找到

拓跋力微，千恩万谢，并坚持要将自己的领地分一半给他，要用分国之举报答让马之恩。 

拓跋力微摇头，拒绝了纥豆陵宾的美意。 

纥豆陵宾又说：既然你不受领地，那么咱们就结个亲家吧！ 

于是，纥豆陵宾把爱女嫁给了拓跋力微，拓跋力微成了没鹿回部的姑爷，没鹿回部中很

多人都不把他当外人看待，并且纷纷被他的英勇神武所折服。 

可纥豆陵宾感觉嫁女还不足以报答救命之恩，就对拓跋力微说：“贤婿啊，还有什么要

求，尽管说出来吧！” 

拓跋力微想了想，终于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愿望：“请让我带着拓跋部众，到长川（今内

蒙古兴和县）去游牧吧！” 

纥豆陵宾立刻就明白了：这小子是个人物，他不愿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遂答应了他的

要求。 

于是，拓跋力微带着他的部众，迁徙到了长川一带。 

当初拓跋力微之所以将战马让给纥豆陵宾，是因为他明白，纥豆陵宾在他落难时收留了

他，是他的恩人，自己让马，不过是报恩之举。这说明拓跋力微是一个懂得知恩图报的人，

而知恩图报并非易事，何况当时的局面是那样危急，送马就意味着自己生还的机会更少。在

拓跋力微心中，有一种价值观高于自己的生命，或许，这也是他能获得拥戴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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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迁都图治。 

拓跋力微是部落首领的儿子，是拓跋鲜卑的王子，是一条待时而击的草原狼，绝不甘心

久困牢笼，更不甘心受人奴役和驱使。拓跋力微身上有着和刘备相同的元素，他们都是“要

做事”的人，而且，在别人的地盘上，他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就像刘备坚持离开曹操

一样，拓跋力微选择离开没鹿回部。 

在长川游牧了十几年，拓跋部渐渐地重又兵强马壮，之前离散的部众也都纷纷归附，拓

跋部再次振兴。 

纥豆陵宾渐渐年老，临终之前，这位老人告诫两个儿子速侯和回题：拓跋力微是雄主，

你们务必要谨慎小心地侍奉他！唯有这样，没鹿回部才能免遭灭亡啊！ 

纥豆陵宾慧眼识珠，看出拓跋力微是个英雄。他了解自己的儿子，与其自取灭亡，还不

如在拓跋力微统治下安稳做个小酋长。 

可是，两个儿子却很不服气，纥豆陵宾一死，他们就表现出对拓跋力微的猜忌，也表现

出对拓跋部领地的觊觎。而拓跋力微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率先出击，便决定除掉纥豆

陵氏。于是，十分残忍的一幕就发生了。 

拓跋力微让武士埋伏帐中，伺机杀掉了妻子纥豆陵氏，然后派人给没鹿回部报丧。速侯

和回题一听，急忙赶到拓跋部吊丧，却被拓跋力微轻易拿下，双双被杀。 

足智多谋的同时也证明了拓跋力微的冷酷无情。但历史就是如此，有人以道德文章影响

历史，有人以手中刀剑开创新局，是是非非难以评说，但单纯以现代价值观评断古人是非，

并不可取。 

这件事也证明了拓跋力微的处世原则：你们父亲对我有恩，我可以舍命让马；你们对我

无恩，我就没必要手下留情；你们觊觎我的部族，我就必须把你们除掉！ 

当然，更深一层的意义是：拓跋力微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人口，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两个舅子一死，没鹿回部就顺理成章地归顺了强者拓跋力微。 

拓跋力微励精图治，周边部族纷纷归附，很快他就成为威风八面的部落联盟盟主，“控

弦上马二十余万”，统御着二十万精于骑射的武士，威震草原。 

在做酋长的第三十九年，拓跋力微将都城南迁到了盛乐。盛乐位于现在的内蒙古中部，

靠近中原的同时又能对其他草原部族进行有效控制，而且，将某一座城池定为都城是拓跋鲜

卑在文化上对汉文明的靠拢。“定居城内”和“射猎迁徙”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生活

方式的变更是改变一个民族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此时拓跋鲜卑的城池还不高大，游牧

经济仍占有主体地位，但定都盛乐确实是拓跋力微的一个大手笔，此后百余年间，盛乐城作

为拓跋部的都城，见证了这个民族的拼搏和荣耀、堕落与屈辱。 

第三件，内亲中原。 

拓跋力微取得这些成就之后，自信心膨胀，于是开始野望北国，他命令诸部族前来祭天

会盟，大小部族都来参加助祭，但白部酋长没有响应号召，观望不至。拓跋力微决定抓住这

一机会杀一儆百，于是亲自率军征讨，直捣白部老巢，捕获白部酋长，白部臣服，拓跋部声

威大震。 

但拓跋力微并非一个只知穷兵黩武的部族首领，在自己的制霸道路上，他有自己独到甚

至是高明的见解。他曾对属下说：“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

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仇，百姓涂炭，非长计也。”（《魏书》）意思是说：咱们

这些游牧民族，比如先前威风八面的匈奴和乌丸，只知道蝇头小利，经常跑到别人边境上烧

杀抢掠，而得到的财货物资却远不及损失来得大，结了世仇，招来报复，最终让百姓受苦，

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啊！ 

这意思很明确了，他不赞同游牧民族“游牧加劫掠”的生存方式。 

那么，在拓跋力微心中，最佳的生存方式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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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拓跋力微与中原的曹魏王朝联姻；几年后，他又派遣自己的儿子拓跋沙漠汗去

曹魏做质子。 

拓跋力微，这是一位仰慕汉文化的游牧民族首领，他要走一条亲近中原并学习中原的道

路。 

多年以后，他的一位后人，继承了他的意志，无畏顽固守旧势力，坚持改革，铸剑为犁，

褪下胡衣，穿上汉服，谱写了一段慷慨激昂的传奇。 

而拓跋力微的儿子拓跋沙漠汗，怀着对汉文化的仰慕之情，踏上了南下的征程，等待他

的，又将是什么命运呢？ 

3 鲜卑王子 

拓跋力微生了好几个儿子，留名史书的只有一个“身长八尺，英姿魁伟”的拓跋沙漠汗。 

曹魏元帝景元二年（261 年），身着鲜卑服饰的拓跋沙漠汗骑着草原马，来到曹魏王朝

的都城——洛阳。在此之前，这位鲜卑王子只见过万里草原、遍地牛羊，只见过长河落日、

茫茫苍天……而洛阳，是一座让他震惊的城池！他从未见过如此稠密的人群，也从未见过如

此雄伟的城墙，街道笔直宽阔，楼阁富丽巍峨，红男绿女，衣衫绮丽，车水马龙，应接不暇……

就是这里吧！拓跋先民苦苦追寻的人间乐土无外如此吧！ 

这位从北方蛮夷之地而来的鲜卑王子，很快就成为“魏宾之冠”，成为洛阳城中最受欢

迎的客人。 

为什么曹魏汉人会对拓跋沙漠汗如此欢迎？笔者加以分析，原因总结有三：一、此时拓

跋鲜卑实力强大，曹魏不敢小觑，急需拉拢；二、拓跋沙漠汗学习中原礼仪制度，行汉礼、

穿汉服，估计也能流利地说汉语，与中原汉人民族隔阂很小；三、拓跋沙漠汗极富人格魅力。 

从史书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拓跋沙漠汗是一个纯真、豁达、以诚待人的好青年。 

他在洛阳为人质的时候，很快就和洛阳英杰们打成一片。他仰慕中原风流人物，汉人喜

欢他英豪气概；汉人从他那里了解北国习俗、草原风物，他通过汉人学习并接受中原的礼仪

制度……这是一次深刻而友好的交往。 

司马炎于 265 年逼曹魏元帝曹奂“禅让”，曹魏灭亡，西晋建立。 

中原虽然易主，但拓跋鲜卑和中原的关系依然和睦。拓跋沙漠汗因为思念远在北方的老

父亲，便向晋武帝司马炎提出请求，要回北方探亲，晋武帝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送别仪式，并

派人护送。拓跋沙漠汗在拓跋部待了几年，又回到洛阳探望故友，次年归国时，晋武帝又慷

慨地送给他极为丰厚的礼品，所有礼品加起来足足装了上百辆牛车。 

可是，北上归国途中，拓跋沙漠汗在并州（治所晋阳，今太原）遇到了西晋征北将军—

—卫瓘。 

卫瓘善识人，在此之前，他就听说过拓跋沙漠汗的名声。当这位鲜卑王子活生生地站在

他面前时，他猛然发现，这个高大俊朗的年轻人浑身上下散发着英杰之气。与之短暂交谈后，

他又惊恐地发现，拓跋沙漠汗身为夷狄，却十分了解中原的礼仪风俗和典章制度。卫瓘不由

得产生这样的担忧：如果让这样的雄才回到北方，无异于放虎归山啊！于是他急忙给晋武帝

写信，在信中他说拓跋沙漠汗此人“十分雄异，恐为后患”，请晋武帝将拓跋沙漠汗永远质

押在洛阳。 

但司马炎不想落个出尔反尔的恶名，没有答应卫瓘的请求。 

卫瓘不死心，便用重金贿赂拓跋鲜卑各部的酋长，于是原本就不和睦的各部酋长心生嫌

隙，不久就起了战乱。 

晋武帝遂以拓跋沙漠汗的安全问题为由，将他召回了洛阳。 

两年之后，晋惠帝登基，恩准拓跋沙漠汗归国。听到消息的拓跋力微很高兴，让附属的

酋长们去阴馆（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东南）迎接拓跋沙漠汗。在阴馆，这些酋长们见到了久

别的太子，为表欢迎，他们为拓跋沙漠汗举办了隆重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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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喝酒，出事了。 

按照当时的习俗，拓跋沙漠汗和这些部族首领围坐一起，一边吃烧烤一边喝美酒。酒喝

到酣处，天上忽有飞鸟经过，拓跋沙漠汗抬头一看，起了玩心，就对那些酋长说：“就让我

打只飞鸟，给诸位助助兴吧！”说罢，他从袖中拿出了一个小玩意儿。 

一把弹弓。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弹弓并非现代人常见的那种“Y”字形弹弓，其实就是一把“弓

箭”的“弓”，只不过它的弹药不是羽箭而是弹丸。在古代，汉人经常用这种弹弓进行娱乐

或者猎捕一些小型动物，因为杀伤力小，所以并未在军事中崭露头角，史料中也鲜有提及。

鲜卑人是游牧民族，擅用长箭大弓，没见识过这种弹弓，兼之这些酋长喝了酒，眼神不清楚，

恍惚中，只看见拓跋沙漠汗站起身来，拿着一把空弓，做了一个扩胸运动，然后，地上多出

一只死鸟来。 

酋长们登时吓得“酒都化作汗出了”，惊恐地认为这是中原汉人的妖法，酒宴不欢而散。

事后，他们私下里偷偷议论说：“太子身穿五彩斑斓的南夏（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称呼）

服饰，又能引空弓落飞鸟，这些都是邪门歪道啊！如果让他继承可汗的位子，必定会让咱们

移风易俗，到时候就国将不国了呀！” 

于是他们抢先一步跑到拓跋力微那里打小报告，他们叽叽喳喳地说：“太子学的都是南

夏的奇技淫巧，竟能引空弓而落飞鸟！”“太子学习晋人的妖术，是祸国殃民的征兆！可汗您

一定要慎重啊！” 

本来拓跋力微最欣赏的儿子是拓跋沙漠汗，但父子久别，这种疼爱之情渐渐转移到了小

儿子身上，而且漠北游牧民族都有宠爱幼子的传统，加上这时他也年事已高，难免犯糊涂，

于是他竟对这些酋长说：“如果不能见容于国，就除掉他吧。” 

在阴馆准备与父亲见面的拓跋沙漠汗，等来的却是杀气腾腾的刽子手。 

事后，拓跋力微幡然醒悟，痛悔不已，却为时已晚。 

拓跋沙漠汗的死，让拓跋鲜卑失去了一次深入接受汉文化的机会，也放慢了拓跋鲜卑步

入文明社会的步伐，而不幸中之万幸，他为拓跋鲜卑留下了两个杰出的儿子，他的这两个儿

子，面对腥风血雨，将扛起拓跋鲜卑的重担，在阴谋与背叛中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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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代国风云	

1        雄风重振 

强大的拓跋鲜卑依然是晋朝的心腹大患。 

因为千百年来饱受游牧民族的侵袭骚扰，所以汉人在蔑视和痛恨这些游牧民族的同时，

并未忘记去了解这些蛮夷之属。晋人很清楚，鲜卑族是由许多同床异梦的部族组成的部落联

盟，虽然这个联盟时战时和、时分时聚，但总有出色的首领出来统筹全局，而他们最不想看

到的就是这些部族抱成一团。为打散这个联盟，并州刺史卫瓘想到了最节省成本的方法——

以夷制夷。 

而具体的实施方案是三十六计之一：反间计。 

他买通了与拓跋鲜卑亲近的乌桓族酋长——库贤。 

乌桓又名乌丸，曹操曾讨伐过这个部族，并斩杀了他们的首领蹋顿（意为“栽跟头”）。

前面已经说过，乌桓和鲜卑同出自东胡，血缘关系比较近，语言风俗大同小异，曹操征乌桓

之后，乌桓势力衰弱，不得不依附于拓跋鲜卑。乌桓首领库贤，为人奸猾而且贪财好利，他

作为臣属在拓跋力微身边很是得宠，肆意弄权，是个地地道道的佞臣。他受了卫瓘的贿赂之

后，就大张旗鼓地在自己的院子里磨钺斧（一种圆刃大斧，刑具），故意引起其他酋长的注

意。 

酋长们果然上钩，便跑来问他为什么磨钺斧。库贤这个人表演天分极高，他声情并茂地

说：“可汗说啦，你们进谗言害死太子，恨极了你们！他老人家让我磨钺斧，磨得锃光瓦亮，

然后把你们的长子都召集起来，咔嚓咔嚓全砍喽！”这些酋长一听都吓坏了，急忙各回各家，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带着自己的部族四散逃窜了。 

卫瓘的计策得逞，拓跋鲜卑一瞬间四分五裂。 

拓跋力微先是丧子，而后又经受部族离散的打击，不久之后便去世了，享年一百零四岁，

在位五十八年。 

接下来的几位继任者，面对的是一个实力大大削弱的烂摊子，内忧外患不断，而且，这

几位大酋长在位的时间也都不长：拓跋力微的儿子拓跋悉鹿在位九年，于忧患中死去；次子

拓跋绰在位七年便去世了；拓跋沙漠汗之子拓跋弗，政治清明，待人宽厚，百姓敬服，但在

位仅一年就去世了。 

这时，拓跋力微的另外一个儿子拓跋禄官即位，他一上任就把拓跋鲜卑分成三部：他本

人直辖东部；拓跋沙漠汗之子拓跋猗统中部；拓跋沙漠汗的另一个儿子拓跋猗卢统西部，拓

跋鲜卑的都城盛乐就在其治下。 

拓跋禄官在历史上戏份并不多，看上去似乎是比较平庸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分析一下他

的决策，就可以发现其实他也是有一番深谋远虑的：他将拓跋鲜卑分为三部，让三部分别向

不同方向发展，无论进退，都留有余地，即便是忽然遭遇大的战乱和灾难，也能将危害降至

最低。 

更重要的是，他慧眼识珠，所任命的两个侄子，也就是拓跋沙漠汗的两个儿子拓跋猗和

拓跋猗卢，都是极其出色的人物。 

拓跋猗这个人，在外形上最明显的特征是身材魁梧，《魏书》记载他“英杰魁岸，马不

能胜”，块头太大，一上马就能把马压扁了，所以人家出门不学高富帅骑马，人家坐牛车，

而且牛也不是普通的牛，是两角之间能容一石（一百二十市斤）重物的大牛。出行虽然不甚

雅观，但这位骑牛的拓跋猗，却完成了骑马的人都不能完成的功业—— 

晋惠帝元康八年（298 年），拓跋猗率部众穿越漠北，向西行进，对西方诸胡发动攻击，

五年下来，归附者有三十多个部族，实力大增； 

公元 304 年，匈奴人刘渊在离石（今山西离石县）自立为汉王，公然反叛晋朝，西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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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派军征讨，被委以重任的并州刺史司马腾向拓跋猗求援，拓跋猗随即率军驰援，在上党和

西河两地打得刘渊落花流水，与晋军胜利会师。 

拓跋猗的胜利让晋人再次意识到：拓跋鲜卑是一支潜力股，而且是一支相较而言更容易

控制的潜力股。于是，西晋皇帝册封拓跋猗为大单于，并赐紫绶金印。 

拓跋猗一时之间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大大小小的部落咸来归顺。 

但就在这一年，骁勇善战的拓跋猗却忽然去世了，在充满阴谋的权力舞台上，拓跋猗没

能笑到最后，他的死对拓跋鲜卑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创，拓跋鲜卑哀悼这位杰出首领的离去。

西晋王朝曾派遣大批汉人到拓跋鲜卑担任各种官职，其中最有名者为担任辅政的卫操，卫操

对拓跋猗甚为敬重，亲自为其立碑记功。在碑文中，他代表中原王朝正式承认拓跋鲜卑是黄

帝后裔——中原的炎黄子孙承认了拓跋鲜卑与他们同宗同源、同根同种，对于拥有“胡人”

名号的拓跋鲜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十分到位的嘉奖。 

但须知嘉奖的最终目的是拉拢。拓跋鲜卑在西晋王朝眼中，是不可多得的香饽饽，是中

原王朝制衡北方游牧部落的一件利器。而拓跋鲜卑的这种地位，对于其后来的发展和壮大，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封代立国 

现在再将目光转向拓跋沙漠汗的另一个儿子——拓跋猗卢。 

其实在拓跋猗对西方诸部用兵之前，他的兄弟拓跋猗卢，已在当上西部首领的第一年，

就将散落在并州的杂胡部落迁到自己治下的云中、五原、朔方三郡，壮大了实力。但拓跋猗

卢并不满意这些小战果，他又西渡黄河，以迅雷之势击败匈奴、乌桓及其附属部落，威震漠

北。 

而后，拓跋猗卢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以北八十里到长城东源头一线立下界碑，明

确了与西晋王朝的国界线。 

从拓跋猗卢的举动来看，这时的拓跋鲜卑已对西晋有了极强的戒备之心。明界立碑，是

一种对抗，也是一种态度。极有可能的是，拓跋猗卢已怀疑他父亲的死与西晋王朝有关，因

为那些参与杀害拓跋沙漠汗的酋长——尤其是库贤，估计嘴巴是不怎么紧的，拓跋沙漠汗的

死很容易在草原传扬开来。当然，拓跋猗卢的这一举动，多半也有“恃宠而骄”的成分。他

自恃西晋王朝看重，纵是有些狂悖之举，西晋王朝也不会不给面子。他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在

北方诸胡中树立威信，而且他也达到了目的。他这样一跟西晋王朝叫板，北方的大小游牧部

落果然对拓跋猗卢另眼相看。 

其实，利用是双向的。西晋王朝利用拓跋鲜卑的同时，拓跋鲜卑也需利用西晋王朝来制

衡其他胡族，所以拓跋猗卢并不敢与晋朝彻底决裂。 

拓跋猗死后两年，他的叔叔拓跋禄官也去世了。 

三个首领死了两个，两部大酋长之位空了出来，拓跋猗卢悍然宣布东、中、西三部合而

为一，他因此而成为统一的拓跋鲜卑的可汗。 

同年，反叛晋朝的匈奴人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方山县南村）登基称帝，而沉寂多年的

白部鲜卑也开始不安分，屡屡侵扰并州。 

西晋王朝对此十分气愤，但无奈国势衰微，中央已没有能力组织大量军队抵御外侮，只

能让各地诸侯和官员全权代理战备事宜。于是，抵御白部鲜卑的重担就落在了并州刺史刘琨

的肩上。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人，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音乐家，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与刘皇叔刘备同宗）。西晋元康五年（295年），时年二十六岁的刘

琨出任司隶从事，不久又被高密王司马泰辟为掾属，又迁任著作郎、太学博士、尚书郎。几

年后，权臣司马越派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刘琨率千余人从洛

阳一路辗转，于次年即永嘉元年（307年）来至已在战乱中成为空城的并州治所——晋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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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并州是中原在西北方的门户，各种游牧部落盘踞，在这种强敌环伺的情况下，

刘琨安抚流民，开垦荒田，发展生产，加强防御，不到一年就让晋阳恢复了生机，成为当时

北方仅存的抗胡势力之一。 

但白部鲜卑的游牧战术仍让刘琨疲于应对。为了尽快解决胡人的侵扰，刘琨将儿子刘遵

送到拓跋鲜卑做质子，请求拓跋猗卢出兵助战。 

拓跋猗卢很清楚，白部鲜卑天生反骨，最拿手的把戏就是归顺了反了，反了再归顺。拓

跋部和白部芥蒂颇深（早在拓跋力微时就是仇人），他绝对不允许白部鲜卑强大起来，于是

同意了刘琨的请求，下令让侄子拓跋郁律率兵助战。 

拓跋郁律是拓跋弗的儿子，年纪轻轻却已是久经沙场，他率军与刘琨所率晋军会师，草

原骑兵和中原步兵合并一处，很快就将白部鲜卑击溃，白部鲜卑一路奔逃，拓跋郁律率轻骑

兵紧追不舍，一路猛打。 

走投无路的白部鲜卑便向铁弗部首领刘虎求援。刘虎很仗义，二话不说，拔刀相助，率

军截击拓跋郁律。杀得兴起的拓跋郁律面对刘虎来袭，镇定自若，又将铁弗部击败，铁弗部

助人不成，反而也加入了逃命的行列。 

拓跋郁律大胜而归。 

刘琨望着大军凯旋，激动得热泪盈眶，对拓跋猗卢感激涕零。刘琨趁着一腔热血，对拓

跋猗卢提议说：“草原来的兄弟！咱们俩义结金兰吧！” 

于是，鲜卑人拓跋猗卢和汉人刘琨结为异姓兄弟。 

而西晋朝廷对拓跋部的助战不能不有所表示，晋怀帝对拓跋部的赏赐是：敕拓跋猗卢“大

单于”尊号，加封代公。 

名义上，拓跋猗卢已成为西晋王朝的一位诸侯（公爵）。 

按照中原的礼仪制度，被封为公爵的人，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宗庙社稷，用来祭祀

祖宗天地，这是一个“国”才能拥有的待遇。这就是说，此时的拓跋猗卢，不仅是一个部族

首领，还是被中央王朝认可的一国之君。 

可拓跋猗卢却嫌弃自己的封地代郡（治所为今山西代县）离都城盛乐太远，统御不便，

于是找到了大哥刘琨，说：“大哥，这个地方太小，你跟皇帝说说，把句注陉（山西代县一

狭长的山间通道）以北的数百里土地封给我吧！” 

结果，西晋方面很爽快地答应了，非但如此，刘琨还将句注陉以南的马邑、阴馆、楼烦、

繁畤、崞等五县人口迁入拓跋猗卢的封地，并不辞辛劳地为拓跋猗卢建造了新城邑，不可不

谓仁至义尽。 

但事实真的是兄弟情深吗？未必是，至少未必全是。 

《北史》记载，拓跋猗卢提出改换封地的要求后，刘琨的反应是“大喜”，这个反应“大

喜”充分说明：如果把句注陉以北的土地送给拓跋猗卢，那么对西晋王朝来说，一无害处，

二有好处。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现在要清楚一点，当时的西晋政府，能直接控制的领土其实很少，

现在的山西北部其实已被胡人占领，而句注陉地处今天的代县，代县的位置非常靠近漠北，

所以句注陉以北的地方，对于西晋王朝来说更是鞭长莫及，仅在名义上属于西晋，其实是无

主之地，拿来送人，不痛不痒，这是无害；而将这块土地送给关系较为融洽的拓跋鲜卑，就

等于是雇用了一个看门人，西晋就不用担心其他游牧民族来捣乱，这是有利。 

所以，刘琨的反应是“大喜”。 

而且，笔者怀疑，刘琨送给拓跋猗卢的五县人口以杂胡居多，这些胡人蛮勇无畏，非常

不听话，极其难治理，留着必是隐患，倒不如将这烫手的山芋转手送人。 

但话说回来，拓跋猗卢也非傻子，既然他主动索要这片土地，说明这是一件对他也有益

处的事：一者，得到了一片广袤的土地，对漠北诸族的制衡更能游刃有余；二者，对于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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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来说，人口越多越好，不管你是杂胡还是汉人，只要投我帐下，就是拓跋鲜卑！ 

西晋朝廷很满意，拓跋猗卢也很满意——各取所需，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接着，拓跋猗卢又从本部迁来十万户人口，充实新封地，荒凉的代地在他的治理下变得

像模像样了。 

于是，拓跋鲜卑这个流转千年、漂泊不定的游牧民族，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代国。 

虽然此时的代国仅仅是一个国家雏形，但聪明好学的拓跋鲜卑很快就会发现：与原始部

落制度相比，国家制度更能加快他们进入文明世界的步伐。拓跋鲜卑跃跃欲试。 

3 国生内乱 

当上了一国之君，志得意满的拓跋猗卢在代国做了一些调整：将盛乐定为北都，将刚得

到的平城（今山西大同）修缮一新，定为南都；又在平城以南百里之地、漯水之阳新建一座

城池拱卫京师，鲜卑人称之为“新平城”，而西晋方面称之为“小平城”，并让长子拓跋六修

坐镇主事。 

两年之后，西晋为进一步拉拢拓跋部，又赐拓跋猗卢常山一郡，加封“代王”，代国由

公国升为王国。春风得意的拓跋猗卢便开始仿照中原汉人设置官署，代国从而初步具有中原

王朝的政治特点。 

但与此同时，拓跋猗卢也渐生骄矜狂悖之心，作风越来越暴虐。初期，他用北方游牧民

族的蛮勇剽悍来治理代国，但到了后期，他开始曲解地使用中原的“法制”，其严刑峻法简

直到了残忍的地步，比如，他召集各部会盟，如果哪个部落不小心迟到，便将全族处死，完

全是暴君的做派。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曾发生这样的事：有次会盟，一个小部族迟到了，

于是他们也不去拓跋猗卢的宫殿，直接向刑场走去，有人问：“你们去干吗？”这些人老老

实实地回答说：“我们去死啊！” 

但另外一个小部族却没这么实诚，他们见拓跋猗卢昏庸暴虐，便毅然离开了拓跋鲜卑，

在茫茫草原上驰骋翱翔，终有一日，他们也将壮大强盛，成为拓跋鲜卑的劲敌——柔然。这

是后话。 

生活在这种残酷的暴政下，国民对拓跋猗卢心生怨恨是必然的。 

然后，在继承人问题上，晚年的拓跋猗卢也犯了一系列错误，给代国带来严重创伤。 

他的长子拓跋六修，虽然脾气比较暴躁，但总体来说，是个比较有才干的年轻人，常年

坐镇新平城，守卫南都，常与杂胡打交道，作战经验丰富，当时的人们都认为，拓跋六修是

最合适的代王继承人。 

古人似乎都有一个毛病：宠爱小儿子。春秋时，郑庄公的母亲武姜，不喜欢长子庄公寤

生而宠爱幼子叔段，在庄公还是太子时，她就劝说晋侯废掉他，后来寤生即位，她又一再刁

难，而对幼子叔段一味溺爱、百般纵容，结果最后闹得叔段“多行不义必自毙”，因叛乱而

被寤生杀死；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不喜欢长子汉景帝刘启，偏爱小儿子梁孝王刘武，对汉

景帝不冷不热，甚至一度要求他传位给刘武，结果弄得大家都不愉快，梁孝王最后也郁郁而

终。 

汉人如此，鲜卑人也如此——一直以来，游牧民族都有偏爱小儿子的传统。 

拓跋猗卢不喜欢长子拓跋六修，对小儿子拓跋比延却无比宠爱，有心废掉长子，改立幼

子拓跋比延为太子。有了这个心思之后，他的所作所为，无不显露出一个溺爱孩子的家长所

能显露的各种愚蠢。天下父母对子女的爱都是一样的，所谓“偏爱”，不过爱的表现方式有

所不同，本来无可指责，但出身帝王之家，他们不得不活在专制王权的阴影下，亲情不仅仅

是亲情那么简单，长幼嫡庶，关乎王位继承和国家命运，若不谨慎对待，则很可能因小失大，

带来不必要的灾祸。 

拓跋六修坐镇新平城后不久，拓跋猗卢便废黜了拓跋六修母亲的正妻地位；当他得知拓

跋六修有一匹日行五百里的宝马后，又伸手索要，然后转送给幼子拓跋比延；拓跋六修进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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